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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甄選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本要點依據國民中小學 

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

及介聘辦法第十九條規

定訂之。 

一、本要點依據國民中小

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

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

第十五條規定訂之。 

配合教育部修正「國民

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

選儲訓及介聘辦法」名

稱，刪除「遷調」文

字，並變更法源條次。 

三、 本要點所稱介聘、甄選

係指現職教師超額介

聘、市內介聘、市內甄

選及市外介聘。 

三、本要點所稱介聘甄選

係指現職教師超額介

聘、市內介聘甄選及

市外介聘。 

考量介聘與甄選性質不

同，爰修正「介聘甄

選」為「市內介聘」及

「市內甄選」。 

四、本府為辦理介聘作業，應  

    掌握學校教師缺額數及專 

    長需求，且得保留若干缺 

    額，以辦理超額教師介 

    聘。 

四、本府為辦理介聘作業，

應 掌握學校教師缺額

數，且得保留若干缺

額，以辦理超額教師介

聘。 

考量學校校務推動及特

色發展之需求且為落實

教學正常化，爰修正併

同考量教師專長需求部

分。 

六、教師申請介聘、甄選應符

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教師在其現職學校實際

服務滿六學期以上，經原

服務學校教評會同意，且

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始得申請介聘、甄選： 

  1、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

十一條暨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2、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

階段者。 

  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

流程之輔導期或評議期

者。 

  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

後入學之公費生，於義務

服務期間。 

六、教師申請介聘甄選應符

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經原服務學校教評會

同意，且無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 

1、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暨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情事之一者。 

2、涉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尚

在調查階段者。 

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

理流程之輔導期或

評議期者。 

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

月一日師資培育公

費助學金及分發服

務辦法修正施行後

入學之公費生，於義

務服務期間。 

配合教育部修正「國民

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

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三項之規定，增訂教

師實際服務年資定義、

但書採計服務年資原則

及現職教師介聘不受實

際服務滿六學期限制之

特殊要件，爰修正本點

第一款、第二款，原第

二款及第三款款次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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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所稱實際服務滿六

學期以上，指實際服務現

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

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

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

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

得採計至多二學期。 

 (三) 第一款所稱教師在其現

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

以上之規定，於市內介聘

甄選，由學校提報之超額

教師不在此限；於市外介

聘則依該年度市外介聘相

關規定辦理。 

（四）留職停薪教師應於申請

介聘、甄選時檢附復職證

明，且復職生效日應為當

年八月一日（含）前。 

（二）教師須在其現職學校

實際服務滿六學期

以上，始得申請介

聘，但由學校提報之

超額教師不在此限。 

（三）留職停薪教師應於

申請介聘甄選時檢

附復職證明，且復

職生效日應為當年

八月一日（含）

前。 

九、各校超額教師產生原則如

下： 

（一）各校超額教師數依核定

普通班、特教班、藝才

班、體育班及各學習領

域（科）所需教師數分

別核算，學校應先行檢

視師資結構並經校內調

整以符合教學正常化原

則。各領域間或各班別

間之調整，應以具有各

該學習領域（科）教師

證書者為限。 

（二）教師自願：如自願人數

超過超額人數時，學校

應依下列原則依序列冊

輔導介聘： 

     1、於該校服務年資深 

        淺，以資深者優先。 

     2、服務年資相同時，以 

        年長者優先。 

九、各校超額教師產生原則

如下： 

（一）各校超額教師數依核

定普通班、特教班及

各學習領域（科）所

需教師數分別核算，

學校並應先行校內

調整。各領域間調整

或普通班與特教班

之調整，應以具有各

該學習領域（科）教

師證書者為限。 

（二）教師自願：如自願人

數超過超額人數時，

學校應依下列原則

依序列冊輔導介聘： 

     1、於該校服務年資深

淺，以資深者優

先。 

     2、服務年資相同時， 

        以年長者優先。 

一、 學校超額教師數依

現行班級類別核

算，爰於第一款增

列藝才班及體育

班。 

二、 國中採分科教學，

於辦理國中超額教

師輔導介聘作業，

如學校提報之超額

教師科(類)別與他

校需求不一，恐影

響他校師資結構，

爰增訂第(四)款規

定，請超額教師學

校應先行檢視校內

師資結構並符合教

學正常化原則之師

資專長提報超額類

科，如學校提報超

額教師科別無法符



3 

 

（三）無自願者或自願人數不

足時，由各校教評會依

服務年資、行政年資、

研習及研究及其他等原

則訂定超額教師處理原

則，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四) 學校提報各學習領域

(科)之超額教師無法符合

他校可容納之教師需求

時，應重新檢討所提報

之超額科別，並不宜以

教師自願為超額教師之

優先排序。 

（三）無自願者或自願人

數不足時，由各校

教評會依服務年

資、行政年資、研

習及研究及其他等

原則訂定超額教師

處理原則，並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合他校可容納之專

長需求時，超額教

師學校應重新檢討

所提報之超額科別

並不宜以教師自願

為超額教師之優先

排序，以符衡平性。 

十二、學校自行辦理現職教師

市內甄選應依下列原則

辦理： 

（一）市內甄選作業應於當年

度五月三十一日前辦理

完成。 

 (二) 甄選簡章應於學校及本

府網站公告，公告開始至

報名截止期間不得少於

五日（含例假日）。甄選作

業完竣後，學校應檢附甄

選簡章、錄取名單及相關

會議紀錄等報府備查。 

 (三)辦理甄選學校應於本府

規定時程內將甄選結果報

本府備查，並通知該教師

及原服務學校。 

十二、學校自行辦理現職教

師市內甄選應依下

列原則辦理： 

（一）市內甄選作業應於當

年度五月三十一日

前辦理完成。 

（二）辦理甄選學校應於

本府規定時程內將

甄選結果報本府備

查，並通知該教師

及原服務學校。 

 學校自行辦理現職教師

市內甄選，依據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

選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

略以，「…有關教師甄試

之資訊，應於學校、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網站及

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選聘網公告，…公

告開始至報名截止期間

不得少於五日（含例假

日），爰增訂第二款簡章

函報備查及公告原則，

以完備甄選簡章報府備

查事宜。原第二款款次

變更。 

 

 

 


